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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5_9B_BD_E

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2422.htm 杭州市A县丁造纸厂排

放的废水污染了某县甲、乙、丙3个村共有的水库，受损达23

万元。3个村联合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经过人民法院调

解，A县丁造纸厂同意赔偿索赔金额的50％，甲、乙表示同意

，遂与A县丁造纸厂达成调解书。调解书送达丙村时，丙村

拒收，并声明当天调解他们不在场，甲、乙两村事先未征询

他们的意见，因此仍要求按照原诉讼请求赔偿。 【问题】 1

该案应由何地人民法院管辖?为什么？ 2该案是属于哪种类型

的诉讼?为什么？ 3丙村在诉讼中的地位为何?与甲村和乙村的

关系如何? 4甲村、乙村与A县丁造纸厂成的调解协议是否有

效?为什么? 5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丙村最后提出的诉讼请求? 

【答案】 1该案应由A县丁造纸厂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原

告所在县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所在县是侵权行为地

，A县丁造纸厂所在地是被告所在地和侵权行为实施地，因

而依据民诉法A县丁造纸厂所在地和原告所在县人民法院均

有管辖权。 2该案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必要的共同诉讼是

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且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

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 3丙村是原告，与甲、乙村同

为共同原告。 4甲、乙村与A县丁造纸厂达成的调解协议没有

法律效力，因为在必要共同诉讼中，部分诉讼人的行为须经

全体共同诉讼人承认，始发生法律效力。 5法院可重新就原

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人民法院应及

时判决。 【解析】 本题考点是侵权案件的管辖；共同诉讼的



类型；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

诉讼行为效力。 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因侵权

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侵权行为地是指构成侵权行为的法律事实所在地。根据

《民诉意见》第28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的

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当侵

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不一致时，这些地区均为侵

权行为地，各该侵权行为地法院均享有管辖权。 2共同诉讼

是指在同一诉讼中，原告一方或者被告一方或者原告与被告

双方为二人以上的诉讼。原告一方为二人以上的叫做共同原

告；被告一方为二人以上的叫做共同被告，共同原告和共同

被告统称为共同诉讼人。共同诉讼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

通的共同诉讼。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必要共同诉讼中，由于

必要共同诉讼人诉讼标的是共同的，部分诉讼人的行为须经

全体共同诉讼人承认，始发生法律效力；而在普通共同诉讼

中，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没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各自以独

立的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因此其

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

甲、乙、丙三村的诉讼标的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基于A县丁

造纸厂的废水污染了三村的水库而引起的。因此，本案属于

必要的共同诉讼。甲村、乙村、丙村为共同原告。其法律依

据是《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 3甲村、乙村与A县丁造

纸厂达成的调解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少

数或者部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必须经全体共同诉讼人承认，

才能对全体发生效力。由于丙村未参加调解，并且甲村、乙

村在调解前也未征求丙村的意见，因此当丙村拒收调解书时



，调解书当然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

》第53条第2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